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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３３９—２００１《工业用合成苯酚》，与ＧＢ／Ｔ３３９—２００１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新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２章，２００１年版的第２章）；

———删除了 “溶解试验［（１∶２０）吸光度］”（见２００１年版的表１和４．３）；

———优等品增设“苯酚含量”“总有机杂质（除甲酚类杂质）”“甲酚类杂质”“熔融色度”“蒸发残渣”

“铁”和“灼烧残渣”等７项指标及相应的分析方法（见表１和第４章，２００１年版的表１）；

———优等品和一等品的水分指标由“≤０．１０％”修改为“≤５００ｍｇ／ｋｇ”，合格品增设水分项目，指标

定为“报告值”（见表１，２００１年版的表１）；

———将“水分”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由“不得大于０．０１％”修改为“不得大于２０ｍｇ／ｋｇ”（见４．８，

２００１年版的４．４）；

———删除“安全”一章，相关内容列入资料性附录（见附录Ｃ，２００１年版的第７章）。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化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６３）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山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

工研究院。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彭金瑞、崔广洪、于洪、李雪梅、时安敏、黄煜。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３３９—１９６４、ＧＢ／Ｔ３３９—１９８２、ＧＢ／Ｔ３３９—１９８９、ＧＢ／Ｔ３３９—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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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业 用 合 成 苯 酚

警示———本标准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

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合成苯酚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异丙苯法制取的工业用合成苯酚。

结构式：

相对分子质量：９４．１１（按２０１６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６０１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ＧＢ／Ｔ６０３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ＧＢ／Ｔ３０４９　工业用化工产品　铁含量测定的通用方法　１，１０菲啉分光光度法

ＧＢ／Ｔ６２８３　化工产品中水分含量的测定　卡尔·费休法（通用方法）

ＧＢ／Ｔ６３２４．７　有机化工产品试验方法　第７部分：熔融色度的测定

ＧＢ／Ｔ６６７８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ＧＢ／Ｔ６６８０　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

ＧＢ／Ｔ６６８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Ｔ７５３１　有机化工产品灼烧残渣的测定

ＧＢ／Ｔ７５３３　有机化工产品结晶点的测定方法

ＧＢ／Ｔ８１７０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ＧＢ／Ｔ９７２２　化学试剂　气相色谱法通则

ＧＢ／Ｔ９７４０—２００８　化学试剂　蒸发残渣测定通用方法

ＧＢ１２４６３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８—２０１３　化学品分类和标签规范　第１８部分：急性毒性

３　要求

３．１　外观：熔融液体，无沉淀、无浑浊。或结晶固体。

３．２　工业用合成苯酚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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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技术要求

项目
指标

优等品 一等品 合格品

苯酚，狑／％ ≥９９．９５ ≥９９．８５ ≥９９．７５

总有机杂质（除甲酚类杂质）／（ｍｇ／ｋｇ） ≤１５０ 报告 报告

甲酚类杂质／（ｍｇ／ｋｇ） ≤１００ 报告 报告

结晶点／℃ ≥４０．６ ≥４０．５ ≥４０．２

熔融色度（铂钴色号）／Ｈａｚｅｎ单位 ≤２０ — —

水分／（ｍｇ／ｋｇ） ≤５００ ≤５００ 报告

蒸发残渣，狑／％ ≤０．００５ — —

铁／（ｍｇ／ｋｇ） ≤０．５ — —

灼烧残渣／（ｍｇ／ｋｇ） ≤１０．０ — —

４　试验方法

４．１　一般规定

除非另有说明，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的试剂和符合ＧＢ／Ｔ６６８２的三级水。分析中所用标

准滴定溶液、制剂和制品，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均按ＧＢ／Ｔ６０１、ＧＢ／Ｔ６０３制备。

４．２　外观的测定

取适量固体于表面皿中，常温下目测。

取５０℃～６０℃熔化的苯酚试样，置于５０ｍＬ比色管中目测。

４．３　苯酚含量的测定

苯酚的质量分数狑，数值以％表示，按式（１）计算：

狑 ＝１００．００－∑狑犻 ……………………（１）

　　式中：

狑犻———组分犻［包括总有机杂质（除甲酚类杂质）、甲酚类杂质、水分］的质量分数，％。

报告苯酚质量分数应精确至０．０１％。

４．４　总有机杂质（除甲酚类杂质）的测定

按附录Ａ的规定执行。

４．５　甲酚类杂质的测定

按附录Ｂ的规定执行。

４．６　结晶点的测定

按ＧＢ／Ｔ７５３３的规定执行，并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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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主温度计：允许使用局浸式温度计。

ｂ）　试样预先不干燥。

ｃ）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０．０５℃。

４．７　熔融色度的测定

取５０℃～６０℃熔化的苯酚试样，按ＧＢ／Ｔ６３２４．７的规定进行测定。

４．８　水分的测定

取５０℃～６０℃熔化的苯酚试样，按ＧＢ／Ｔ６２８３规定进行测定。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２０ｍｇ／ｋｇ。

４．９　蒸发残渣的测定

按ＧＢ／Ｔ９７４０—２００８第４章的规定执行，并有下列规定：

ａ）　试样量为１０ｇ（精确至０．１ｇ），空铂蒸发皿和带残渣的铂蒸发皿称准至０．０１ｍｇ；或者根据所

用天平精度和样品蒸发残渣的水平选择适量样品。

ｂ）　蒸发残渣的质量分数按ＧＢ／Ｔ９７４０—２００８第５章中式（１）计算。

ｃ）　取两次平行测定的蒸发残渣的质量分数小于１０ｍｇ／ｋｇ，报出“＜１０ｍｇ／ｋｇ”；蒸发残渣的质量

分数大于或等于１０ｍｇ／ｋｇ，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

果之差不得大于算术平均值的１０％。

４．１０　铁含量的测定

４．１０．１　样品制备：按４．１１规定制得灼烧残渣后，在两个坩埚（含有样品的和空白测试的）中加入１０ｍＬ

１∶１盐酸溶液，小心加热至残余物溶解，冷却至室温，移入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

４．１０．２　测定按ＧＢ／Ｔ３０４９的规定执行。

４．１０．３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铁含量不大于０．１ｍｇ／ｋｇ情况下，两次平行

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算术平均值的３０％；铁含量大于０．１ｍｇ／ｋｇ情况下，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

得大于算术平均值的１５％。

４．１１　灼烧残渣的测定

４．１１．１　电子天平：感量为０．０１ｍｇ。

４．１１．２　坩埚：１００ｍＬ铂坩埚。

４．１１．３　测试按ＧＢ／Ｔ７５３１的规定进行。灼烧温度选取８５０℃，试样量为１００ｇ（精确至０．１ｇ），空坩埚

和带样品灼烧残渣的坩埚称准至０．０１ｍｇ，两次称量结果之差以不大于０．０３ｍｇ为恒重。

４．１１．４　取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得大于算术平均值

的２０％。

５　检验规则

５．１　检验分类

５．１．１　第３章所列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正常生产情况下，每三个月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５．１．２　第３章中外观、苯酚、总有机杂质（除甲酚类）、甲酚类杂质、结晶点、水分、优等品中的熔融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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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厂检验项目。

５．１．３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ｂ）　正式生产后，原材料或工艺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ｃ）　产品装置检修后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　上级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５．２　组批

在原材料、工艺不变的条件下，按产品罐进行组批。

５．３　采样

按ＧＢ／Ｔ６６７８和ＧＢ／Ｔ６６８０的规定执行。所采试样总量不得少于１Ｌ，将样品充分混匀后，分装

于两个清洁、干燥带磨口塞的玻璃瓶中，一瓶做检验分析，另一瓶保存三个月以备查验。

５．４　结果判定

检验结果的判定按ＧＢ／Ｔ８１７０修约值比较法进行。如果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

时，应重新取样，进行检验，重新检验结果即使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６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６．１　标志

６．１．１　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的标志，其内容至少包括：

ａ）　生产厂名称；

ｂ）　产品名称；

ｃ）　厂址；

ｄ）　批号或生产日期；

ｅ）　产品等级、净含量；

ｆ）　本标准编号；

ｇ）　ＧＢ３００００．１８—２０１３中规定的急性经口毒性类别４的符号
１）。

１）　本产品有关安全信息的提示参见附录Ｃ。

６．１．２　每一批出厂的工业用合成苯酚都应附有一定格式的质量证明书。内容包括：

ａ）　生产厂名称；

ｂ）　产品名称；

ｃ）　批号或生产日期；

ｄ）　产品检验结果或检验结论；

ｅ）　本标准编号等。

６．２　包装

工业用合成苯酚可用干燥、清洁的镀锌铁桶包装，或使用专用槽车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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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运输

工业用合成苯酚装卸及运输按ＧＢ１２４６３的规定执行，应防止猛烈撞击，避免日晒、雨淋。

６．４　贮存

工业用合成苯酚应贮存在阴凉、通风的库房或遮棚内。远离火种、热源。防止阳光直射。应与氧化

剂、食用化工原料分开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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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有机杂质（除甲酚类杂质）含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犃．１　方法提要

将适量样品注入气相色谱仪，使各组分分离，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ＦＩＤ），采用内标法计算各有

机杂质的含量，进而获得总有机杂质含量。各杂质检测限为１ｍｇ／ｋｇ。

犃．２　试剂和材料

犃．２．１　氢气和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９９．９９％的高纯气体，使用前需用脱水装置，硅胶、分子筛进行净化

处理。

犃．２．２　空气：应无腐蚀性杂质。使用前进行脱油、脱水处理。

犃．２．３　标准品：以下用于测定校正因子的标准样品均为色谱纯，包括：

ａ）　正十四烷（内标物）；

ｂ）　异亚丙基丙酮；

ｃ）　异丙苯；

ｄ）　α甲基苯乙烯；

ｅ）　２，３苯丙呋喃；

ｆ）　羟基丙酮；

ｇ）　环己醇；

ｈ）　３甲基环戊酮；

ｉ）　苯甲醛；

ｊ）　２甲基呋喃；

ｋ）　乙酸苯酯；

ｌ）　苯乙酮；

ｍ）　二甲基苯甲醇。

犃．２．４　苯酚基液：取含量在９９．９５％以上的苯酚熔融用作测定校正因子的基液，为防止苯酚在配制过程

中结晶，可加入约１０％的水。

犃．３　仪器设备

犃．３．１　气相色谱仪：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ＦＩＤ），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应符合 ＧＢ／Ｔ９７２２的有关

规定。

犃．３．２　天平：精确到０．１ｍｇ。

犃．４　色谱柱及操作条件

本标准推荐的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见表Ａ．１。能达到同等分离效能的其他色谱柱和操作条件亦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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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有机杂质（除甲酚类）含量的测定的典型操作条件

项 目 参 数

色谱柱 硝基苯改性聚乙二醇石英毛细管柱

柱长×柱内径×液膜厚度 ２５ｍ×０．５３ｍｍ×１μｍ

柱温
初温９０℃，保持４ｍｉｎ，以１０℃／ｍｉｎ的升温速率升至１８０℃，１５℃／ｍｉｎ升到

２００℃，２００℃保持２０ｍｉｎ

检测器／℃ ２５０

汽化室／℃ ２５０

载气（Ｎ２）流速／（ｍＬ／ｍｉｎ） ４

分流比 １０∶１

氢气／（ｍＬ／ｍｉｎ） ４０

空气／（ｍＬ／ｍｉｎ） ４００

进样量／μＬ １

犃．５　校正因子测定

犃．５．１　称取适量Ａ．２．３中的标准品（不包括内标物），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以苯酚基液配制与实际样品中

各组分浓度相当的校准混合物溶液，此为溶液Ａ。计算各杂质的含量（质量分数），精确至０．０００１％。

犃．５．２　按表Ａ．１的色谱条件分析苯酚基液，检查是否存在干扰内标物的杂质，如果该基液中杂质与所

选的内标物同时出峰，应改用其他合适的内标物。

犃．５．３　准确加入２０μＬ内标物（正十四烷）到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称重，用溶液Ａ稀释至刻度，称重。这

是用于计算校正因子的标准样品溶液Ｂ。以上称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犃．５．４　另取苯酚基液按Ａ．５．３的方法加入内标物，配制成含内标物的苯酚基液，用于测定存在于该苯

酚的有机杂质与内标物的色谱峰面积比率。

犃．５．５　根据表Ａ．１推荐的操作条件和色谱仪操作说明书调节色谱仪。在仪器稳定后，将适量的溶液

Ｂ（Ａ．５．３）和配有内标物的苯酚基液（Ａ．５．４）依次注入色谱仪，各重复测定３次，测量除苯酚以外的所有

色谱峰面积，包括内标峰。

犃．５．６　组分犻相对于内标物的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按式（Ａ．１）计算：

犳
′
犻＝

狑犻ｓ

狑ｓ

犃犻

犃ｓ
－
犃犻ｂ

犃ｓｂ
（ ）

……………………（Ａ．１）

　　式中：

狑犻ｓ———溶液Ｂ中有机杂质犻的质量分数，％；

狑ｓ———溶液Ｂ中内标物的质量分数，％；

犃犻 ———在溶液Ｂ中有机杂质犻的峰面积；

犃ｓ———在溶液Ｂ中内标物的峰面积；

犃犻ｂ———配有内标物的苯酚基液中的有机杂质犻的峰面积；

犃ｓｂ———配有内标物的苯酚基液中的内标物的峰面积。

取各组分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三次测定结果的平均值作为该组分的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应保留三

位有效数字。各组分三次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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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６　分析步骤

犃．６．１　按Ａ．５．３的方法将内标物加入苯酚试样中，计算内标物的含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质量分数）。

犃．６．２　在与校正因子测定的相同色谱条件下，将苯酚试样（Ａ．６．１）注入色谱仪，测量有机类杂质（除甲

酚类杂质）的峰面积。

犃．６．３　典型色谱图见图Ａ．１，相对保留值见表Ａ．２。

说明：

１ ———异亚丙基丙酮；

２ ———异丙苯；

３ ———３甲基环戊酮；

４ ———羟基丙酮；

５ ———α甲基苯乙烯；

６ ———正十四烷（内标物）；

７ ———环己醇；

８ ———２，３苯丙呋喃；

９ ———苯甲醛；

１０———２甲基苯丙呋喃；

１１———乙酸苯酯；

１２———苯乙酮；

１３———２甲基苯甲醇；

１４———苯酚。

图犃．１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各有机杂质（除甲酚类）典型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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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各有机杂质（除甲酚类）相对保留值

序号 组分名称 相对保留值（相对于内标物）

１ 异亚丙基丙酮 ０．５５３

２ 异丙苯 ０．６３１

３ ３甲基环戊酮 ０．７４０

４ 羟基丙酮 ０．９１２

５ α甲基苯乙烯 ０．９５５

６ 正十四烷（内标物） １．０００

７ 环己醇 １．０７１

８ ２，３苯丙呋喃 １．２８３

９ 苯甲醛 １．３２２

１０ ２甲基苯丙呋喃 １．４２６

１１ 乙酸苯酯 １．４５１

１２ 苯乙酮 １．５１９

１３ ２甲基苯甲醇 １．６４３

犃．７　结果计算

有机杂质（除甲酚类杂质）的质量分数狑犻，按式（Ａ．２）计算：

狑犻＝
犃′犻犳

′
犻狑

′
ｓ

犃′ｓ
……………………（Ａ．２）

　　式中：

犃′犻 ———组分犻的峰面积；

犃′ｓ———内标物的峰面积；

狑′ｓ———内标物的（质量分数），％；

犳
′
犻 ———组分犻相对于内标物的质量校正因子。

对少数不能获得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的烃类杂质组分，可将其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设为１．００。

犃．８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报告其分析结果，精确至０．０００１％（质量分数）。

犃．９　重复性

当总有机杂质含量在０．００１％～０．０１０％范围时，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差值应不大于其平均值的

１５％；当总有机杂质含量大于０．０１０％时，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差值应不大于其平均值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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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甲酚类杂质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犅．１　方法提要

本方法在规定条件下，将适量样品注入气相色谱仪，使各组分分离，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ＦＩＤ），

采用内标法计算各甲酚类杂质的含量，进而获得总甲酚类杂质含量。各杂质检测限为１ｍｇ／ｋｇ。

犅．２　试剂或材料

犅．２．１　氢气和氮气：体积分数不低于９９．９９％的高纯气体，使用前需用脱水装置，硅胶、分子筛进行净化

处理。

犅．２．２　空气：应无腐蚀性杂质。使用前进行脱油、脱水处理。

犅．２．３　标准品：以下用于测定校正因子的标准样品均为色谱纯，包括：

ａ）　２，４二甲基苯酚（内标物）；

ｂ）　邻甲酚；

ｃ）　间甲酚；

ｄ）　对甲酚。

犅．２．４　苯酚基液：取含量在９９．９５％以上的苯酚熔融用作测定校正因子的基液，为防止苯酚在配制过程

中结晶，可加入约１０％的水。

犅．３　仪器设备

犅．３．１　气相色谱仪：采用氢火焰离子检测器（ＦＩＤ），整机灵敏度和稳定性应符合ＧＢ／Ｔ９７２２的有关

规定。

犅．３．２　烘箱：可控制在６０℃±２℃。

犅．３．３　天平：精确到０．１ｍｇ。

犅．４　色谱柱及操作条件

本标准推荐的色谱柱及典型操作条件见表Ｂ．１。能达到同等分离效能的其他色谱柱和操作条件亦

可使用。

表犅．１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甲酚类杂质含量的测定的典型操作条件

项 目 参 数

色谱柱 １００％二甲基聚硅氧烷石英毛细管柱

柱长×柱内径×液膜厚度 ６０ｍ×０．２５ｍｍ×０．４μｍ

柱温 初温１８０℃，保持１５ｍｉｎ，以１５℃／ｍｉｎ的升温速率升至２５０℃，保持３０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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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犅．１（续）

项 目 参 数

检测器／℃ ３００

汽化室／℃ ３００

载气（Ｎ２）流速／（ｍＬ／ｍｉｎ） ２．５

分流比 １０∶１

氢气／（ｍＬ／ｍｉｎ） ４０

空气／（ｍＬ／ｍｉｎ） ４００

进样量／μＬ １

犅．５　校正因子测定

犅．５．１　称取适量Ｂ．２．３中的标准品（不包括内标物），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以苯酚基液配制与实际样品中各

组分浓度相当的校准混合物溶液，此为溶液Ａ。计算各杂质的含量（质量分数），精确至０．０００１％。

犅．５．２　按表Ｂ．１的色谱条件分析苯酚基液，检查是否存在干扰内标物的杂质，如果该基液中杂质与所

选的内标物同时出峰，应改用其他合适的内标物。

犅．５．３　加入２５μＬ２，４二甲基苯酚（内标物）到１００ｍＬ容量瓶中，称重，用溶液Ａ稀释至刻度，称重。

这是用于计算校正因子的标准样品溶液Ｂ。以上称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ｇ。

犅．５．４　另取苯酚基液按Ｂ．５．３的方法加入内标物，配制成含内标物的苯酚基液，用于测定存在于该苯酚

的甲酚类杂质与内标物的色谱峰面积比率。

犅．５．５　根据表Ｂ．１推荐的操作条件和色谱仪操作说明书调节色谱仪。在仪器稳定后，将适量的溶液

Ｂ（Ｂ．５．３）和配有内标物的苯酚基液（Ｂ．５．４）依次注入色谱仪，各重复测定３次，测量除苯酚以外的所有

色谱峰面积，包括内标峰。

犅．５．６　按式（Ｂ．１）计算各甲酚类杂质的质量校正因子：

犳
′
犻＝

狑犻ｓ

狑ｓ

犃犻

犃ｓ
－
犃犻ｂ

犃ｓｂ
（ ）

……………………（Ｂ．１）

　　式中：

犳
′
犻 ———烃类杂质犻相对于内标物的质量校正因子；

狑犻ｓ———校准混合物溶液Ｂ中甲酚类杂质犻的质量分数，％；

狑ｓ———校准混合物溶液Ｂ中内标物的质量分数，％；

犃犻———在校准混合物溶液Ｂ中甲酚类杂质犻的峰面积；

犃ｓ———在校准混合物溶液Ｂ中内标物的峰面积；

犃犻ｂ———配有内标物的苯酚基液中的甲酚类杂质犻的峰面积；

犃ｓｂ———配有内标物的苯酚基液中的内标物的峰面积。

各组分三次相对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测定结果的相对偏差应不大于５％，取其平均值作为该组分的

质量校正因子犳
′
犻，应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犅．６　分析步骤

犅．６．１　按Ｂ．５．３的方法将内标物加入苯酚试样中，计算内标物的含量，精确至０．０００１％（质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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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６．２　在与质量校正因子测定相同色谱条件下，将苯酚试样（Ｂ．６．１）注入色谱仪，测量甲酚类杂质峰

面积。

犅．６．３　典型色谱图见图Ｂ．１，相对保留值见表Ｂ．２。

说明：

１———苯酚；

２———邻甲酚；

３———间甲酚＋对甲酚；

４———２，４二甲基苯酚（内标物）。

图犅．１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甲酚类杂质色谱图

表犅．２　工业用合成苯酚中甲酚类杂质相对保留值

序号 组分名称 相对保留值（相对于内标物）

１ 邻甲酚 ０．８３１

２ 间甲酚＋对甲酚 ０．８５７

３ ２，４二甲基苯酚（内标物） １．０００

犅．７　结果计算

苯酚试样中甲酚类杂质的质量分数，按式（Ｂ．２）计算：

狑犻＝
犃′犻犳

′
犻狑

′
ｓ

犃′ｓ
……………………（Ｂ．２）

　　式中：

狑犻 ———试样中甲酚类杂质犻的质量分数，％；

犃′犻 ———试样中甲酚类杂质犻的峰面积；

犃′ｓ———试样中内标物的峰面积；

狑′ｓ———试样中内标物的质量分数，％；

犳
′
犻 ———甲酚类杂质犻相对于内标物的质量校正因子。

２１

犌犅／犜３３９—２０１９



犅．８　分析结果的表述

以两次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报告其分析结果，精确至０．０００１％ （质量分数）。

犅．９　重复性

当甲酚类杂质含量在０．００１％～０．０１０％范围时，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差值应不大于其平均值的

１５％；当甲酚类杂质含量大于０．０１０％时，两次重复测定结果的差值应不大于其平均值的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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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安　　全

犆．１　危险警告：工业用合成苯酚为结晶固体或熔融液体。熔点４０．６℃，沸点１８１．９℃。有毒，有腐蚀

性、吸湿性，易潮解，有特殊的刺激性气味；遇高热、明火及强氧化剂时易燃；触及皮肤有强烈刺激作用而

造成灼伤，也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或损害肝、肾功能。

犆．２　安全措施：泄漏时应及时疏散人员，切断火源；可用砂土或其他不燃性吸附剂混合吸收，也可用不

燃性分散剂的乳液冲洗。若不慎将苯酚触及皮肤，应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再用１０％～４０％的乙醇清

洗；灼伤严重者应就近迅速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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